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业务办理告知书
（自然人户用）

尊敬的电力客户：

欢迎您到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办理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业务。我公

司为您提供供电营业厅、网上国网 App 等业务办理渠道。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

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业务办理流程

二、业务办理说明
并网意向受理及回复
您需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发电主体资格。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护照、户口

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
★发电地址权属。房屋产权所有证（土地证、宅基地证、或者乡镇及以上政

府出具的房屋产权证明等）。
★项目备案信息。您自行到备案机关办理项目备案的，需提供项目备案文件。

如您委托供电企业代为办理项目备案，您在提交并网意向申请时，需提供项目备
案所需信息，待完成备案手续后，供电企业方可正式受理您的并网意向申请。

★项目结算信息。与申请户名一致的银行卡卡号、开户行、联行号。建议您
提供Ⅰ类银行账户。

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和授权委托书。
以上证照，经您授权，可从政府数据平台直接调取的，您无需重复提供。
提醒。
1.对于委托供电企业代办备案手续的，供电企业定期集中向政府部门报备。
2.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主体需与发电项目地址产权人一致。
3.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可选择全额上网、全部自发自用或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
现场勘查
正式受理您的并网意向后，我公司将按照与您约定的时间，到现场与您确认

是否具备接入条件。对于具备接入条件的，我公司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为您制
定并答复接入系统方案。若您项目所在区域电网，因可开放容量不足等原因，暂
不具备接入条件的，我公司将在勘查意见单中注明不可接入的原因，并根据您的
意愿纳入排队登记。

接入系统工程建设
1.接入公共电网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其接网工程以及接入引起的公共电

网改造部分由我公司投资建设。接入用户侧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用户侧的配
套工程由您投资建设。

2.您在取得我公司出具的接入系统方案后，方可开展后续由您负责建设的工
程的设计建设工作。

3.您购置的逆变器等主要设备应符合国家和电力行业标准规定，并满足电力
运行数据采集、并离网控制及发电功率柔性调节的要求，实现“可观、可测、可
调、可控”，同时依据《国家电网东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安全自动装置定值》（东
北调安自字﹝2024﹞007 号），配置保护定值。为保障电网系统稳定及您的设备
设施安全，并网的分布式光伏应当按照调度管理关系接受相应平台的远程调控或
智能装置就地调节，禁止擅自设置或者预留任何外部控制接口。如您为分布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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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项目配套建设了储能装置，则针对光伏逆变器的远程调控和就地调节可优先通
过调节储能方式进行等效替代。

并网检验
1.为确保您的用电安全，并网检验前不得私自进行设备并网调试；待并网检

验与调试通过后，项目方可转入并网运行。
2.工程竣工后，请您及时提交并网检验申请，我公司完成并网检验、计量装

置安装、购售电合同和调度协议签订、并离网控制与柔性调节调试工作。
注意事项：
1.我公司在并网手续办理，以及后续结算服务全过程，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如需了解政策或办理进度，您可联系客户经理，或拨打 95598 供电服务热线进行
咨询，也可通过“网上国网”查询办理进度。

2.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相关设计、施工和设备材料供应单位、试验单位由您
自主选择。

3.请您提供正确的银行账户信息，若信息发生变更请及时告知我公司，以免
影响上网电费结算及补贴转付，上网电费和补贴标准按国家、地方有关政策执行。

4.根据产权分界点划分，光伏电站属于客户资产，不属于供电公司运行维护
范围。若光伏电站出现故障，请及时联系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运维。

5.新能源项目(风电、太阳能发电)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
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具体请参阅《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政策告知书》。

在用电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果您需要了解业务办理进度，可以登录网上国网App进行查
询或咨询客户经理。请您对我公司的服务进行监督，如有建议或意见，可以拨打95598服务
热线或登录网上国网App，我公司将竭诚为您服务。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或对我公司
的服务不满意，您可以致电国家能源局12398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


